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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2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水利发展中心、山西农业大学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永恒、何建华、韩育宁、姚亚美、贾芳、马占东、李兴燕、郭圣浩、李慧玲、

王鑫、赵楠、习玉森、薛丽萍、刘志刚、聂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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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科技园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土保持科技园的基本规定、选址、调查、规划、建设内容、建设要求和管理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水土保持科技园的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77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验收规范 

GB/T 15774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效益计算方法 

GB/T 16453（所有部分）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297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规范  

SL 277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SL/T 335  水土保持规划编制规范 

SL 419  水土保持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土保持科技园 

指具有一定规模、代表所在区域水土流失特点，应用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理念、技术与模式，具备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技术推广等功能的园区。 

注： 后文简称为“科技园” 

 

科学研究型科技园 

指以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具备一定的科研试验场所及相关仪器设备，以科学研究为目标，

具有稳定经费投入和专职科研人员，研究和探索水土保持新技术、新材料、新品种、新工艺、新方法等，

并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实践的园区。 

 

科普教育型科技园 

指以水土保持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具备完善的示范模型、先进的导视系统和体验设施，以普及水

土流失、水土保持基础知识、宣传水土保持成效、提高公众生态文明意识为目标，具有教育实训能力和

安全保障，可持续开展水土保持科普教育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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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型科技园 

指以水土保持技术推广为主要功能，具有因地制宜、系统治理、精准防治的高标准水土保持治理措

施，工程维护及效益好，以提高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展示推广水土保持新技术、新材料、新品

种、新工艺、新方法等的园区。 

4 基本规定 

科技园的功能分区明确，治理措施效果明显，能体现水土保持科技创新成果。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着力打造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样板。 

科技园符合所在的市、县级社会总体规划，并纳入本级水土保持规划。 

科技园土地权属清晰、手续完备。园区面积不小于 20 hm
2
。 

5 选址 

交通便利，基础设施易于建设，有利于科学研究、科普宣传和科技推广。 

所在区域的水土流失特征具有代表性。 

水土流失治理基础较好，水土保持治理经验丰富，水土保持率高于当地平均值。 

具备建设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区、试验研究区、科普宣传区等各功能区的空间。 

6 调查 

在科技园规划设计前应对该区域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内容按照 GB/T 51297的规定执行。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重点调查面蚀、沟蚀强度和分布，产沙规律和人为因素等。 

土石山区水土流失重点调查侵蚀部位、泥沙运移规律和人为因素等。 

调查水土保持措施现状及配置情况。 

调查基础设施和交通情况，包括供水、供电、通信、交通、科研试验场所、科普宣传设施、水土

保持和现代农业展示等设施、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等。 

7 规划 

以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水土流失现状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园区的建设规

划方案。规划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耕作措施合理配置，突出新的科研成果应用，推广先进的水土流

失治理技术。水土保持措施应符合 GB/T 16453（所有部分）的要求。  

应符合当地水土保持规划。 

应明确园区类型和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划分各个功能区。 

规划建设期一般为 3年～5年，按照 SL/T 335的规定执行，按程序报批。规划报告提纲、规划专

项调查表和规划附图分别按照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的规定执行。 

8 建设内容 

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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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科技园总体布局应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体现特色。 

8.1.2 合理划分功能区，明确各区的位置、面积、功能等，功能区一般不少于 3个。 

基本类型 

8.2.1 科学研究型 

8.2.1.1 园区应具备开展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试验场地、完善的设施和设备。 

8.2.1.2 根据当地水土流失特点建设径流观测场，能反映当地主要的坡面、沟道、植被等特点。 

8.2.1.3 科研设备与监测设施先进、运行良好。 

8.2.1.4 具备长期稳定的科研人才队伍，科研经费有保障，监测方法可行，数据详实可靠。 

8.2.1.5 科研成果包括科学奖励、学术论文和专利，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8.2.1.6 和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建立良好的对外协作和科研平台开放机制。 

8.2.1.7 试验研究和监测应符合 SL 419和 SL 277的规定。 

8.2.2 科普教育型 

8.2.2.1 园区以当地的水土保持特色技术为主旨，多维度进行科普宣传。 

8.2.2.2 导视系统和科普展示场所宜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工模拟降雨演示和体验设施、电子屏、

模型、灯光音效等。 

8.2.2.3 有科普教育方案和研学课程，园区内具备同时接待 200人以上的能力，每年接待人数大于 5000

人次，每年面向社会开放时间不少于 100天。 

8.2.2.4 科技园定期开展中小学生及大中专院校水土保持教育宣传、生态保护研学、党校教学等科学

实践活动，并与高等院校或相关单位开展合作。 

8.2.2.5 园区配备专门的解说人员，有讲解方案或解说系统。 

8.2.3 技术推广型 

8.2.3.1 因地制宜应用、推广水土保持实用技术和模式，形成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模式和产业。 

8.2.3.2 建设高标准水土保持工程，包括淤地坝、水平梯田、林草措施、农业耕作等。 

8.2.3.3 根据当地农业资源条件和农业发展的需求，推广水土保持高效农业技术，包括水平梯田、经

果林、日光温室及节水灌溉设施等。 

功能分区 

8.3.1 根据调查和园区内实际情况划分各个功能区。不同类型水土保持科技园的功能区布局侧重点不

同。 

8.3.2 主要功能区包括综合治理区、科学研究区、生态自然修复区、典型措施区、生态（现代农业）

产业区、宣传科普区、管理服务区等。 

8.3.3 各功能区布局合理，满足要求。 

信息化功能建设 

有科技园数据库、必要的监控系统及宣传公众号等。 

安全保障 

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针对水电气、消防等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具备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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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要求 

综合治理区 

9.1.1 水土保持总体布局科学合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农业耕作措施相结合，措施设计符合 GB 

51018和 GB/T 16453（所有部分）的规定，治理效果达到 GB/T 15773的一级标准。 

9.1.2 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宜体现地方特色。 

9.1.3 治理区可展示先进水土保持技术的应用成果。 

科学研究区 

9.2.1 科学试验研究、水土流失等相关生态环境监测的场所配置必要的气象观测设备、径流测验设备

等。 

9.2.2 试验场的选址、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应符合 SL 419中的规定。 

9.2.3 科研区应有专人管护，定期检查维护设施设备，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科研人员定期进行试验

和监测数据的采集。 

9.2.4 应有学术交流或专业技术培训、先进治理技术推广展示的场所，配套相关设备。 

生态自然修复区 

9.3.1 在稀疏林地采取封育措施，封禁与抚育管理相结合，自然恢复林草植被、防治水土流失。 

9.3.2 设立封育区标志，采用界桩、围栏等，并在醒目位置设立封禁标志牌。 

9.3.3 制定封育村民公约和制度，成立护林护草组织，固定专人进行看管，防止人为破坏。 

9.3.4 区内的沟（河）道治理以保护为主，不宜采取工程治理措施。 

9.3.5 区内河道两侧及库区周边宜营造植物缓冲带、人工湿地等。 

典型措施区 

9.4.1 建设典型措施的展示场所和音频、视频等，展示水土保持典型措施和治理成果。 

9.4.2 区内主要的典型措施进行治理前和治理后的对比，各个典型措施主要包括： 

a) 工程措施：淤地坝、梯田、谷坊、小型蓄排水工程等； 

b) 植物措施：造林种草等； 

c) 农业耕作措施：等高耕作、沟垄种植、轮作、间作、增施有机肥、留茬播种等。 

9.4.3 各措施区之间有联接通道、路线指示牌、参观台等。 

9.4.4 典型措施及关键治理技术设置解说牌。 

9.4.5 典型措施安排专人定期维护。 

生态（现代农业）产业区 

9.5.1 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建设高标准梯田、经果林，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农业。 

9.5.2 培育高效水土保持植物，展示现代农业种植模式。 

9.5.3 配套喷灌、滴灌等节水设施，展示节水灌溉成效。 

9.5.4 宜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特点，开展优良农作物和林果品种引种研究。 

9.5.5 可建设农林产品和畜牧产品加工厂，打造地区特色品牌。 

宣传科普区 

9.6.1 建设科普馆、科普广场或科普长廊，配语音解说系统或专职讲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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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布设水土保持知识宣传牌，印制水土保持科普手册，介绍水土保持措施。 

9.6.3 建设人工模拟降雨系统，演示水土流失危害和防治效果。 

管理服务区 

9.7.1 建设办公室、会议室、管理服务站、停车场等。 

9.7.2 应配备监控设备等信息化设施。 

9.7.3 宜配套休憩场所。 

10 管理 

运行 

10.1.1 配备管理机构、专业管理人员和信息化管理设施。 

10.1.2 制定科学研究、科普宣传、科研设备及监测设施维护使用、资金使用、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 

10.1.3 安排专人负责资料和档案的管理。 

10.1.4 开展年度总结和效益分析，效益计算按照 GB/T 15774的规定。 

10.1.5 保障运行管理经费。 

宣传推广 

10.2.1 开展水土保持知识科普宣传活动。 

10.2.2 鼓励向社会免费开放。 

10.2.3 开展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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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科技园规划报告编制提纲 

A.1 总则 

规划背景、意义、编制依据等。 

A.2 项目区概况 

地理位置、土地权属、面积、范围、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 

A.3 科技园定位 

科技园的特色功能定位，拟建成的类型、发展规划等。 

A.4 基础设施 

供水、供电、通讯、交通、停车场、科研试验场所、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水土保持展示设施、科

普宣传设施等。 

A.5 水土保持现状 

所在地区水土流失的类型、强度，水土保持措施现状及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A.6 总体布局 

根据定位，确定园区总体布局。 

A.7 功能分区 

功能区划分及目标。 

A.8 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配置规划。 

A.9 项目实施进度 

建设工期、进度安排等。 

A.10 投资估算 

总投资、资金来源及筹措方案。 

A.11 效益分析 

水土保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分析。 

A.12 管理 

管理机构的运行、岗位责任、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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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科技园规划专项调查表 

B.1 园区土地权属调查表见表 B.1。 

表B.1 园区土地权属调查表 

园区名称 
所在地 

面积(hm
2
) 

土地权属 土地权属人 

市 县（市区） 国家 集体 租赁  

        

        

        

 

B.2 园区交通情况调查表见表 B.2。 

表B.2 园区交通情况调查表 

园区名称 
距辖区的市                  

(km) 

距县（区）             

(km) 

高铁 高速公路 省级公路                       

(km) 

县乡公路                             

(km) 站名 距离(km) 出口 距离(km) 

         

         

         

 

B.3 园区现有管理机构调查表见表 B.3。 

表B.3 园区现有管理机构调查表 

园区名称 管理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员工（人） 经费保障 

管理人员 解说员 其他服务人员 数额（万元/年） 来源 

        

        

        

注1：机构性质是指国有、集体、社会资本。 

注2：经费数额是指调查现状年前三年平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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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园区基础设施现状调查表见表 B.4。 

表B.4 园区基础设施现状调查表 

园区                 

名称 

办公 

设施         

（m
2
 ） 

展览 

设施        

（m
2
 ） 

休憩 

设施             

（m
2
 ） 

总人口          

（人） 

污水处理设施 农村厕所革命 监控设施 消防设施 

护林员        

（人） 

安全设施 宣传 体验设施 

有／无 

处理 

能力               

（t/d） 

总户数             

（户） 

完成率

（%） 
有／无 

数量               

（个） 

消防柜              

（m） 

灭火器            

（个） 

防护栏             

（m ） 

警示 

标志                  

(个) 

科谱 

长廊              

(m) 

网络 

平台 

人工降

雨模拟

设施 

3D及 

其他 

                    

                    

                    

 

B.5 园区科研能力现状调查表见表 B.5。 

表B.5 园区科研能力现状调查表 

园区名称 

水土保持科研人员（人）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 水土保持监测 

科研平台 其他现有科研设施 
博士 硕士 本科 

径流小区 
人工降雨模拟

大厅规模 
其他 

监测设施 
监测数据累计

年份（年） 
长×宽（m×m） 坡度(°) 下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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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园区科研成果调查表见表 B.6。 

表B.6 园区科研成果调查表 

园区                 

名称 

水土保持科研项目（项） 科研成果（项） 学术论文（篇）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及以下 国家奖 省部级奖项 地市级及以下 SCI(EI) 
核心 

期刊 

省级 

期刊 
其他 

     

特等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B.7 园区科普宣传能力调查表见表 B.7。 

表B.7 园区科普宣传能力调查表 

园区名称 

科普设施 科教宣传活动 

协作机制 
声光电设备 平板展板 动画演示设备 其他 

开展水土保持

科普教育活动 

水土保持 

研学课程 

开展水土保

持研学活动 

                  

         

         

注： 以上各项填“有/无”，如有，补充填写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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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科技园规划附图 

科技园规划附图应包含以下内容： 

—— 科技园位置和交通图（附图）； 

—— 科技园土地利用现状图（以不小于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底图）； 

—— 科技园建设规划图（以不小于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底图）； 

—— 科技园主要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图（以不小于两千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底图）； 

—— 科技园功能分区图（以不小于两千分之一的地形图为底图）； 

—— 科技园景观及导览图（附图）。 

 


